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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

8樓

承辦人：黃千真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353

傳真：02-27593361

電子信箱：edu_hse.33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民族實驗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8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中字第110307533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關懷輔導指引1份 (16800182_1103075332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臺北市各級學校因應開學班級經營及關懷輔導指

引」1份，請各校於開學前落實相關工作整備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因應新冠肺炎降至第二級警戒，全國學校將於9月1日開

學，現為協助本市學校於開學前進行盤點及整備工作，訂

定旨揭指引提供學校參考運用，希望減輕學校及教師面對

疫情與開學的壓力。

二、旨揭指引內容包含「積極落實宣導各項防疫作為」、「遵

循班級經營與關懷輔導通則」、「整備關懷輔導工作」、

「察覺及辨識學生心理健康相關作法」共4項，請各校參照

指引內容，於開學前進行盤點整備工作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（含附

件）、臺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（含附

件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民族實中 1100819

*OHAA1106005267*


